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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勵作業要點 
 

109 年 7 月 21 日第 589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1 年 1 日 25 日第 605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1 年 3 日 25 日 111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

111 年 11 日 15 日第 614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1 年 11 日 22 日 111 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

一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教師精進教學，提升教學品質，增進學生

學習成效，依據「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師績效獎勵辦法」之規定，特訂定「國立臺灣

科技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勵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二、 基本資格： 

（一）專任（含合聘）教師：本校任教滿二年且前兩學年度教授至少六門課，且達十

八學分或十八小時以上。 
（二）專案教師：本校任教滿二年且前兩學年度每一學年度教授四門課以上。 
（三）前二項人員在職期間榮獲教育部師鐸獎、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者，得免參

與評選，頒予當學年度教學優良獎。 
 前項年資計至進行遴選作業當學年度 8 月 1 日。 
留職停薪、或借調至他單位任職期間，不得申請本獎項。 

三、 獲獎名額： 
（一）各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共教會）：以各學院、共教會專任教師人

數百分之十七為原則，小數點四捨五入記點累算。 
（二）為鼓勵專案教師教學績優，以及教師參與跨系所之整合、基礎、通識等服務性

課程與全英語課程，各學院、共教會得依當學年度獲配名額內提撥一定比例之

教學優良獎名額，其獎勵名額由各學院、共教會另訂之。 
（三）榮獲教育部師鐸獎及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者，不受獎勵名額限制。 

四、 遴選過程： 
（一）初選： 

1.系、所、科：教學優良獎候選人應符合學院自訂之標準，經各系、所、科會議

審議，始得向所屬學院推薦。 
2.體育室、語言中心、通識教育中心：教學優良獎候選人應符合共教會自訂之標

準，經相關會議審議，始得向共教會推薦。 
（二）學院、共教會複選： 

1.各學院、共教會就資格條件及初選通過候選人進行審議，依當學年度獲配名

額，推薦教學優良獎獲獎人。 
2.由學院所聘教師，得由學院院長直接推薦候選人提學院會議審議，惟教學優良

獎候選人仍應符合本點第一款第一目之標準，且優良獎名額仍以當學年度獲配

名額為限，不得增加名額。 
（三）複選結果依當學年度公告日期，將獲選名單送校核定，辦理頒獎事宜。 

五、 各系、所、科、體育室、語言中心或通識教育中心應設遴選小組，遴選出教師若干名，

送交所屬學院、共教會複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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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學院、共教會應成立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，在初選推薦名單中，參酌第六點教

學相關資料，決定複選推薦名單。 
前二項遴選小組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，其組成人數、作業方式及推薦標準由

各單位另訂遴選辦法。     
六、 初選獲推薦參加遴選「教學優良獎」者，得提出申請前兩學年度之教學相關資料，供

遴選委員會成員參閱。 
（一）教師授課情形（含課程教學或教學事蹟影片） 
（二）學生學習成效 
（三）教學評量結果 
（四）教學改進與創新 
（五）教材、教學媒體或教法研發 
（六）數位資源或教學平台運用 
（七）其他重大教學事蹟及貢獻 

七、 獲獎者頒發獎狀並核發獎勵加給，每月核給獎勵點數十點，為期一年；於獎勵核給

期限內，學校得視財務狀況，酌予調整支給額度及獎勵點數。 
八、 獎項頒給期間，獲獎者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經相關程序停支獎勵加給： 

（一）非本校現職專任（案）教師。 
（二）留職停薪期間。 
（三）違反教師法等政府相關法令、本校規定、教師聘約之情事或其他重大不良事蹟

有損師道影響校譽者。 
前項停支原因消失且獎勵期限尚未屆滿者，得繼續支給獎勵加給至期滿止。 

九、 各學院及共教會之遴選辦法應經院務或相關會議通過，並報校核備。 
十、 本獎勵所需經費，由部會核定之相關經費及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。 
十一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